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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報告，鄭 琴

淵 議 員 及 龐 朝 輝 議 員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另 外 ， 警 務 處 呂 啓文先生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由 警 務 處 黃 瑞 明 先 生 代 替 。  

 

1. 主席請委員留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的議程及有關文件。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2. 主席表示，秘書處收到一份修改建議並詢問委員對於修訂建議(甲)有沒有異

議。 

 

3. 委員對修訂建議沒有異議。經鍾嘉敏議員動議，孫啟昌議員和議，會議記錄

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委員會 14/2012 號文件(經修訂)) 
4. 委員備悉文件。 
 
第３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 15/2012 號文件) 

5. 主席表示，於是次會議前，委員會屬下的大廈管理工作小組召開了第一次會

議，並選了鍾嘉敏議員為工作小組的主席；主席請鍾嘉敏議員總結工作小組

來年的工作計劃。 

 

6. 鍾嘉敏議員總結工作小組來年的工作計劃如下： 

(i) 繼續舉辦大廈管理證書訓練課程； 

(ii) 延續強制驗樓驗窗的活動申請，並擴展其活動規模；及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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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舉辦新春聯歡活動，以聯誼各私人樓宇的法團代表。 

 

7. 委員備悉文件。 

 

第４項：2012/2013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 17/2012 號文件(經修訂)) 
8. 秘書補充，由於增加了五份的撥款申請，故席上經修訂的文件中向撥款及財務

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金額新增為 221,355 元。 

 

9. 委員備悉文件。 

 

討論事項 

第 5 項：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辦事處:2012-2013 年度工作計劃修訂建議 

    (社區建設委員會 18/2012 號文件) 
10. 黃少芬女士向委員介紹文件，並指出是次計劃的修訂是為了配合施政報告及財

政預算案有關福利的新措施及回應地區的需要。是次的修訂建議可從計劃的四

個工作目標闡釋： 

(i) 工作目標一：持續深化地區夥伴合作 

在新的修訂中，署方對地區不同關注福利服務的持份者有更詳細的闡

述，以突顯署方收集意見的渠道； 

 

(ii) 工作目標二：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由於鄰里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已經落實，故把此工作目標修訂為「繼續推

行」；另外，署方亦新增了三個工作項目，包括：協助推動區內不同類

別的長者中心改善內部環境及設施，優化為長者/護老者提供的社區支援

服務；協助推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及協助推展思覺失調服務計劃； 

 

(iii) 工作目標三：推動和諧共融、正向積極的社區氣氛 

由於「快樂人生在東區」社區健康計劃及灣仔區的「快樂傳城」運動經

已完成，故修訂為「繼續協助推動以正向心理學為內容的社區健康推廣

計劃」；署方亦會加強推廣地區層面的義工運動，特別是長者及地區機

構的義工運動；此外，回應灣仔區議會社區建設委員會推廣長者友善社

區的活動，署方新增了「協助宣傳長者友善社區訊息」的項目；及 

 

(iv) 工作目標四：團結同工，提升專業水平 

署方新增了舉行專業培訓及個案處理工作坊一項，以支援同工及提升同

工專業水平。 

 

11.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見： 

(i) 希望了解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支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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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希望了解更多有關地區層面義工運動的構思； 

(iii) 詢問有關青年外展試驗計劃的內容； 

(iv) 指出現今社會兩代溝通的問題；並詢問署方有關青年及家庭關係的支援

工作及計劃的發展方向； 

(v) 詢問署方在推行「長者友善社區」的活動時，是否只擔當著宣傳的角色；

另外，委員亦建議社區中心建立平台以收集市民對改善長者友善設施的

意見； 

(vi) 詢問署方會否推動協助露宿者的工作以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及 

(vii) 希望署方多關注新來港家庭，並把他們納入為其工作計劃中的服務對象。 

 

12. 黃女士對委員的意見有以下回應： 

(i) 指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內的「思治診所」，是醫院管理局一項支

援思覺失調病患者的計劃。此計劃主要針對十五至六十四歲初患上思覺

失調症的人士，並由醫生作主導，團隊還包括護士、職業治療師及醫務

社工，為思覺失調病人提供治療及跟進服務； 

(ii) 表示署方將透過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推動地區及非政府組織義工服

務，特別是推廣兩代義工運動；另外，社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於

今年舉辦「社區愛心商戶」表揚計劃，藉以表揚社區上樂於服務市民大

眾的地區商戶； 

(iii) 青年外展試驗計劃是一個為期三年的試驗計劃；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

港青年協會及香港明愛透過互聯網以新思維及手法接觸一些隱蔽及高危

的青少年，並給予輔導； 

(iv) 表示會推廣兩代義工的工作，以增進兩代共融；並希望透過不同的活動，

如舉辦家庭日營，提供機會讓家長及青少年多作溝通； 

(v) 將透過地區安老服務協調委員會/工作小組向地區長者中心發放「長者友

善社區」的訊息，同時，鼓勵長者中心於申請獎券基金改善內部環境及

設施時採納此元素作為設計構念之一；此外，亦會向灣仔區的長者中心

收集長者意見，以改善中心及社區內長者友善的設施； 

(vi) 表示署方一直也有關注露宿者問題，並由露宿者綜合服務隊專責探訪及

輔導露宿者，向他們提供經濟援助及支援服務；同時，署方會與非政府

機構商討，安排義工探訪露宿者，以表示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及 

(vii) 指出新來港家庭服務是社署恆常的工作計劃之一，社工會主動聯絡新來

港家庭並向他們介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並設有不同的小組/活動

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署方歡迎委員就個別地區對新來港家庭服務支援的

不足作出反映。 

 

13. 委員對黃女士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詢問署方聯絡地區團體義工的方法及會否為義工提供培訓課程； 

 

14. 黃女士對委員的補充有以下回應： 

(i) 指出非政府機構會為其義工隊伍安排培訓；而署方亦會為地區義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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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機構安排培訓活動，歡迎地區義工組織主動聯絡社署，以提供適當

的支援。 

 

第 6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15. 委員經討論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16/2012 號 2012-2013 年 灣 仔 區 大

廈 管 理 證 書 訓 練 課 程

灣仔區議會社區建

設委員會屬下大廈

管理工作小組 

30,000 30,000 

備註： 

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20/2012 號 「 友 善 社 區 」之「 畫 出

繽 紛 灣 仔 」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服務中心 
20,000 20,000 

備註： 

1) 由於計劃將油畫製成品印製成紀念品，期望派發予灣仔區市民大眾，藉此宣揚友善

社區訊息，而受惠人數亦較廣泛，故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

免紀念品資助 1,000 元的上限；及 

2)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但建議申請團體注意青年及長者參加者的比例，並把預計的青

年及長者參加者比例納入目標成效中。 

 

會後註： 

1)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並把預計的青年及長者參加者比例納入

目標成效中； 

2) 而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21/2012 號 「 灣 仔 社 區 友 善 無 彊 」

計 劃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服務中心 
90,000 90,000 

備註：委員對此份申請沒有提出任何修改建議，並同意合辦此活動。 

 

會後註：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22/2012 號 康 頤 園 藝 坊 之「 長 幼 友

善 農 莊 」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服務中心 
30,000 30,000 

備註： 

1) 由於學校只能提供每次 1 小時課外活動時間舉行有關講座，故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

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免非員工導師/講解員每名 600 元(每節不得少於 3 小時)的

項目；及 

2)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 

 

會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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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23/2012 號 長 青 樂 聚 沙 頭 角  循道衛理灣仔長者

服務中心 
6,380 6,380 

備註： 

1) 委員建議申請團體把地點的名稱由「沙頭角禁區」改為「沙頭角」； 

2) 認為申請團體應注意青年及長者參加者的比例，並把預計的青年及長者參加者比例

納入目標成效中；及 

3)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 

 

會後註： 

1)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更改了地點名稱，並把預計的青年及長者參加者比例

納入目標成效中；及 

2) 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 24/2012 號 灣 仔 一 家 III－ 關 愛 社

區 ． 攜 手 創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 灣仔綜合兒

童及青少年服務中

心 

29,975 29,975 

備註： 

1) 由於是次活動大部份以一位義工對一位非華語參加者的比例進行，讓本地婦女(義工)

作為同行者及推動者的角色，鼓勵和協助非華語人士(參加者)參與社區活動，投入社

區，建立關愛文化，故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免義工津貼需

按 1:40 的義工與參加者比例計算； 

2) 由於是次日營活動是向非華語人士介紹的第三個中國傳統節日，並為整個計劃作總

結的分享會，活動預算包括車費、膳食和營費等開支，故委員支持申請團體向撥款

及財務委員會申請豁免以 8 小時計的全日戶外活動每人 110 元的津貼上限； 

3) 申請團體應把合辦機構名稱更改為「社區建設委員會」；及 

4) 委員支持合辦活動。 

 

會後註：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而此撥款申請將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

○一二年五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批。 

 

第７項：灣仔區國民教育系列：京港明日領袖交流考察團活動計劃申請 

(社區建設委員會 25/2012 號文件) 

16. 主席表示，由於委員會於早前的會議已通過與香港青年會合辦申請「十八區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現香港青年會就此計劃草擬了一份計劃申請書，並

將遞交予公民教育委員會審批。主席邀請香港青年會莊創業委員介紹文件。 

 

17. 莊委員介紹文件如下： 

(i) 是次計劃的主題為「京港明日領袖交流考察團」； 

(ii) 計劃預算總支出及擬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的資助分別約為 27 萬元及

13 萬元；及 

(iii) 計劃的內容：國民教育、讓青少年認識祖國的歷史文化；另外，計劃的

重點為增加青少年的外交知識及帶領青少年到訪「太陽村」作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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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表示，是次活動內容豐富，縱使交流團的團費或機票的費用也較為昂貴，

但汲取過往良好的經驗，交流團確實可培養青少年對灣仔區的歸屬感及增加

他們對國家的認識，故認為是次活動的舉辦是值得的；主席建議先把計劃書

遞交予公民教育委員會審批，然後才視乎獲資助金額的數目而尋找贊助。 

 

19. 委員對是份計劃書有以下意見： 

(i) 認為活動內容豐富；並詢問香港青年會在前往「太陽村」當義工前有否

聯繫內地接待機構； 

(ii) 建議香港青年會在篩選義工青少年時，應先告知他們有關「太陽村」兒

童的家庭背景； 

(iii) 詢問有關 12-24 歲學生及在職青年參加者的比例；及 

(iv) 詢問在篩選義工時，是否以灣仔區在職青少年或居民為主。 
 

20. 莊委員對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已聯繫外交學院為接待機構，並將安排外交學院大學生為青年義工作座

談會及分享會； 

(ii) 指出計劃中 25-29 歲的青年比例較少；而 12-24 歲的青年，於委員會早前

的會議上已討論過，義工人選年紀不能太少或太大；故是次計劃書所列

出的參加者人數比例是按此年齡介別規限而訂出的；及 

(iii) 認同需要於面試時告知青少年有關「太陽村」兒童的背景。 

 

21. 委員補充，公民教育委員會對參加者年齡範圍有一定的規限。 
 

22. 主席指出，公民教育委員會規定，年齡介乎 25-29 歲的青年人應佔總合資格參

加者人數不多於百分之十；而只有 29 歲以下的青少年才可獲得資助。 

 

23. 委員會同意以委員會名義向公民教育委員會推薦是份計劃書以申請撥款，並預

計申請結果將於五月公布。 

 

其他事項 

第 8 項：「善影留情」計劃合辦邀請 

(其他事項附件一) 

24. 主席表示，循道衛理灣仔長者服務中心邀請社區建設委員會與香港北區扶

輪社於區內合辦「善影留情」活動，而活動經費一律由北區扶輪社贊助。 
 

25. 委員一致同意與香港北區扶輪社於區內合辦是次活動，並協助租訂場地及宣

傳等工作。 



 八

 

第 9 項：下次會議日期 

26.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二年六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二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二年六月 
 
 
本會議記錄於二○一二年六月五日正式通過。 

 

 

 

 

 
 

 

 
 

 
 


